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8]第19号  

申请人张某某对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212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212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对第三人王某某作出加重处罚；责令被申请人对第三人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

申请人称：2018年3月14日傍晚，申请人因去食堂没吃上饭与第三人王某某发生争吵，待申请人到门岗签到准备出去吃饭时，在门岗内与第三人王某某再次发生口角，并引发撕打，两人都倒在地上扭在一起。这时旁边拉仗的有人趁乱对申请人头部、面部进行殴打，在申请人吃力地站起来的瞬间看到有穿保安服的人站在其右边，该人随即又打了申请人的双眼，使其看不到东西。此时，第三人王某某起身与另一个人对申请人头部进行殴打，王本成用铁器把申请人打伤，并把申请人踹倒在地。这时申请人听见第三人李某某在其右边说：“没事，就是头被刮破了。”随后，申请人被司机和同事送到三院，医生缝合了伤口，并办理住院，后又因故退了住院手续。第二天申请人离开瓦房店去找妻子。几天后伤情加重，妻子带其回瓦房店，找王本成索要赔偿，王本成拒不赔偿。为维护合法权利，申请人于3月24日选择了报案。申请人认为先是第三人李某某趁乱殴打其头面部，因此应对李云广进行处罚。对被申请人给予第三人王某某的处罚不服，王本成殴打申请人的情节恶劣，致申请人五处伤：两处头皮裂伤、双眼被打充血、右耳廓一处伤、右耳膜穿孔。耳膜穿孔属轻伤，且第三人王某某阻挠申请人住院，意图造成申请人无法进行伤情鉴定，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212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2018年3月14日18时许，在瓦房店市金峰轴承厂门卫室内，该厂保安本案第三人王某某因琐事与申请人张志强发生争吵，王本成用拳击打张志强头面部，张志强用手抓挠王本成面部并将其摁倒在地，二人起身后，王本成用一铁制的东西将张志强头部打破出血。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违法行为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因此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王本成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212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三、对违法行为人王本成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不具有违法行。发生殴打行为的原因是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对王本成作出拘留七日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四、申请人提出的对另一名保安李云广进行处罚的请求不成立。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李云广实施了殴打行为，而且申请人本人也不能确定李云广是否对其实施了殴打行为。综上所述，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第三人王某某、李云广均未作答复。

    经审理查明：2018年3月14日18时许，在瓦房店市金峰轴承厂门卫室内，该厂保安即本案第三人王某某因琐事与申请人张志强发生争吵，王本成用拳击打张志强头面部，张志强用手抓挠王本成面部并将其摁倒在地，二人起身后，王本成用一铁制的东西将张志强头部打破出血。申请人于2018年3月24日报警，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及时开展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调取监控录像，并分别于2018年5月24日、6月1日、7月3日分别委托大连正义司法鉴定中心、大连中山司法鉴定中心和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对申请人进行伤情鉴定，该三家鉴定中心均对申请人的伤情不予以鉴定。2018年7月19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表示不再要求伤情鉴定。被申请人于2018年10月24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了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212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王本成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和第三人王某某本人供述、第三人李某某本人陈述、证人证言、监控录像、鉴定委托书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对违法行为人作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权，其具有作出治安案件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  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第三人王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的规定，其违法行为不属于应当加重处罚的法定情形，因此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出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关于申请人称第三人王某某殴打情节恶劣，阻挠申请人住院，意图造成申请人无法进行伤情鉴定，申请人右耳膜穿孔属轻伤，应追究第三人王某某刑事责任。《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需要进行伤情鉴定的案件，被侵害人拒绝提供诊断证明或者拒绝进行伤情鉴定的，公安机关应当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并可以根据已认定的事实作出处理决定。” 因申请人在询问笔录中已明确表示，不要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伤情进行鉴定，被申请人根据已认定的事实对第三人王某某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对申请人的观点，本机关不予支持。

关于申请人称第三人李某某趁乱殴打其头面部，应对李云广进行处罚。因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第三人李某某实施了殴打行为，且在申请人的询问笔录中，申请人本人陈述其不能确定第三人李某某是否对其实施了殴打行为，故本机关亦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18年3月24日接到报警，于2018年3月25日办理受案登记，截止2018年7月25日，申请人与第三人王某某均向被申请人表示不要求伤情鉴定，被申请人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扣除对申请人进行鉴定的期间，被申请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结案，违背了行政效率原则，属于程序轻微违法，但对申请人权益没有产生实际影响，故本机关确认其程序违法，但不予撤销。

综上,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本机关不予支持。瓦房店市公安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212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程序轻微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于2018年10月24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8]2124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但不予撤销。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

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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